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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为方便公司股东

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7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7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

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4月2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

发大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1 选举柳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02 选举孙汉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2.01 选举肖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顾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肖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4 选举伍春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3.01 选举岑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邬克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杨玉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上述议案1.00已由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00、3.00已由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19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表决结果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单独列示。

上述提案1.00、2.00、3.00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应选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应选

非独立董事4人，应选独立董事3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

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

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信函或电子邮

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电子邮件登记请发送电子邮件后电话确认。

（4）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4月26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电子邮件或

信函以到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3、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可立克公司证券

部

来信请寄：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可立克公司证券

部，陈辉燕收，联系电话：0755-29918075，邮编：518103（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伍春霞女士 陈辉燕女士

电 话：0755-29918075

电子邮箱：invest@clickele.com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

入场。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

作流程

附件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附件一：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82；投票简称：“可立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

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

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

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A投X1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股东所拥有的

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股东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股东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 和13:00

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7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

2024年5月7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作为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24年5月7日召开的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

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01 选举柳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02 选举孙汉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2.01 选举肖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顾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3 选举肖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4 选举伍春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3.01 选举岑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邬克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杨玉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打印或复印本委托书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需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002392�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4-011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7,386,0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604%。

2、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18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

2）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

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的6%；

3）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

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4月30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10,

125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并于2010年4月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392，股票简称：北京利尔。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3,

500万股。

2011年3月22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0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29号2010年度股权分派

实施公告，2011年5月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27,000万

股。

2011年9月9日召开的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1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53号2011年半年

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9月2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

更为54,000万股。

2013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

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82

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38,181,307股股份、向王生发行9,761,882股股份、向李雅君

发行11,336,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新增59,279,717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6

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59,927.9717万元。

2015年5月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5-038号2014年年度度股权分

派实施公告，2015年6月24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

198,559,434股。

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

格向业绩承诺方李胜男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按照1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李胜男应补偿股份8,068,595股，并于2017年9月15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1,190,490,839股。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

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

莹、韩峰共18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对所持股份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

年4月23日-2024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

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

年4月23日-2028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十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限售期限：

2010年4月23日-2031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4月3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7,386,0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604%。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18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上市前所持股

份数量

上市前所持股份

数量（经过三次

转增后）（1）

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

市前所持

股份比例

（2）

本次应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1）*（2）

本次实际解禁数

量（股）

本次解禁前所持

限售股份总数

（不含高管锁定

股）（股）

备注

1 赵继增 46,510,484 372,083,872 9% 33,487,548 3,720,856 3,720,856 董事长

2 牛俊高 9,035,476 72,283,808 6% 4,337,028 4,337,028 20,239,484

3 汪正峰 2,369,961 18,959,688 6% 1,137,581 1,137,581 5,308,710

4 谭兴无 1,570,099 12,560,792 6% 753,647 753,647 3,517,022

5 李洪波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2,720,726

6 周 磊 473,992 3,791,936 6% 227,516 227,516 1,061,744

7 戴 蓝 29,625 237,000 6% 14,220 14,220 66,360

8 毛晓刚 888,735 7,109,880 6% 426,592 426,592 3,270,552

9 王建勇 740,613 5,924,904 6% 355,494 355,494 2,725,458

10 刘建岭 533,241 4,265,928 6% 255,955 255,955 1,962,339

11 杜宛莹 414,743 3,317,944 6% 199,076 199,076 1,526,260

12 韩 峰 236,996 1,895,968 6% 113,758 113,758 872,146

13 丰文祥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2,720,728

14 赵世杰 3,021,700 24,173,600 6% 1,450,416 1,450,416 6,768,608

15 郝不景 3,110,574 24,884,592 6% 1,493,075 1,493,075 6,967,682

16 寇志奇 1,036,858 8,294,864 6% 497,691 497,691 2,322,563

17 张建超 1,747,847 13,982,776 6% 838,966 838,966 3,915,183

18 何会敏 829,486 6,635,888 6% 398,153 398,153 1,858,043

合计 74,979,640 599,837,120 47,152,736 17,386,044 71,544,464

占总

股本

比例

50.39% 3.96% 1.46% 6.01%

注1：股东周磊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3年4月25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 于2015年4月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 于2016�年 6�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

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

售，本次为第十三次解除限售。

注2：股东牛俊高、汪正峰、谭兴无、李洪波、戴蓝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

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年 6�月 8�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于2018年5月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

第九次解除限售， 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 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

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三次解除限售。

注3：股东赵继增于2013年8月21日首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二次解除限售，

于2015年4月2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6�年 6�月 8�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

9日第五次解除限售， 于2018年5月15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5月6日第七次解除限

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

13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二次解除限售。

注4：股东丰文祥2012�年 4�月 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年 8�月 21�日第二次

解除限售， 于2014�年 6�月 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 于2017年5月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8年5月15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

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

2023年6月30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二次解除限售。

注5：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于2015年4月29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6�年 6�月 8�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8年5月15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2019年5月6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本次为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九次解除

限售，于2023年6月30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6：股东赵世杰、郝不景、张建超、寇志奇、何会敏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年8月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2014年6月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2015年4月29日第

四次解除限售，于2016�年 6�月 8�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2017年5月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于2019年11月1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2020年5月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

限售，于2021年4月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于2022年5月13日第十一次解除限售，于2023年

6月30日第十二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三次解除限售。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数 比例%

一、 限售流通股

（或非流通股）

292,511,169 24.57 17,386,044 275,125,125 23.11

高管锁定股 220,966,705 18.56 220,966,705 18.56

首发后限售股 71,544,464 6.01 17,386,044 54,158,420 4.55

二、无限售流通股 897,979,670 75.43 17,386,044 915,365,714 76.89

三、总股本 1,190,490,839 100.00 1,190,490,839 100.00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以上股东严

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

责任。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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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38号上海万达瑞华酒店三楼马德里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0,836,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79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黄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 《关于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4、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5、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665,200 99.9939 170,021 0.0061 800 0.0000

6、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6,051,214 98.0370 54,784,007 1.9630 80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4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1,711,474 99.3147 4,512,230 0.1617 14,612,317 0.5236

8、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3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4年续聘内控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7,918,900 99.8955 2,916,321 0.1045 80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0,294,710 98.1890 50,540,611 1.8109 700 0.0001

10.0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以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136,689 89.7725 38,977,888 10.2273 800 0.0002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

限公司、 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

回避表决。

10.0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4,750,902 99.9931 170,021 0.0069 800 0.0000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回避表决。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0,294,710 98.1890 50,540,511 1.8109 8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8,547,399 99.9180 2,287,918 0.0820 704 0.0000

13.01、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谢佑平2023年度述

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13.02、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倪静2023年度述职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13.03、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宋航2023年度述职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13.04、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孙岩2023年度述职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0,484,900 99.9874 170,021 0.0061 181,100 0.0065

14、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8,547,199 99.9180 2,287,918 0.0820 904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4,286,103 99.7653 5,572,542 0.1997 977,376 0.03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380,944,556 99.9552 170,021 0.0446 800 0.0002

10.01

《关于2023年销

售及购买商品 、

提供及接受劳务

等日常关联交易

执 行 情 况 以 及

2024年日常关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

342,136,689 89.7725 38,977,888 10.2273 800 0.0002

10.02

《关于2023年房

屋租赁的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

以及2024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55,030,258 99.6905 170,021 0.3080 800 0.00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5、《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7、《关于支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4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支付2023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4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关于2024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10.01、《关于2023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02、《关于2023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1、《关于2024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12、《关于2024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3.01、《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谢佑平2023年度述职报告》

13.02、《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谢佑平2023年度述职报告》

13.03、《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宋航2023年度述职报告》

13.0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孙岩2023年度述职报告》

14、《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5、《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6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01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

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02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

司、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

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律师、程安卿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000848� � �公告编号：2024－029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

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4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

书刘明珊召集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计139人，代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

696万份，占本持股计划份额（不含预留份额）的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本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了促进本持股计划日常管理的效率， 根据《承德露露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和《承德露露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设立本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构。 管理委员会对本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1名。

表决结果：同意3,69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99.84%；反对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

决份额总数的0.1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选举刘明珊、张秦、张晓川为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其中，刘明珊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除此之外，其他管理委员会委员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管理委员

会委员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3,69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99.84%；反对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

决份额总数的0.16%。

同日，公司召开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明珊 为本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为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实施，本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持

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或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股东权利；

4、负责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5、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6、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十、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相关规

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8、决策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收回份额或权益的归属；

9、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票出售及

分配等相关事宜；

10、根据持有人会议授权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负责管理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含现金资产）、在锁定期届满后售出公司股票进行变现、使用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利息、公司股票对应的现金红利、本员工持股计

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现金资产）投资于理财产品（仅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11、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2、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3、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持有人、分配方案以及相关处置事宜；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本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69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

份额总数的0%。

三、备查文件

1、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48� � � � �证券简称： 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2024-030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并于2024年4月2日召开 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3月16日、2024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以不超过人

民币10.23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截至2021年5月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工作完成，实际回购区间为2020年6月22日至

2021年4月12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5,999,99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42%，最高成交价为7.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13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70,895,673.04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

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2）。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的股份数量为 12,999,995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1.24%，均来源于上述回购股份。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开立、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一）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为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 ，证券账户号码为0899428973。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总额上限不超过7,800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

额为1元，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7,800万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份额为77,999,

970份，实际认购份额未超过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 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公

司不存在向持有人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第

三方为员工参与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情况出具《验资

报告》（天职业字[2024]33486号）。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4年4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2,999,995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4月

23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承德露露股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价格

为6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2,

999,99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24%。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所获标的

股票分三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

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各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达成情况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每期解锁比例分别为 30%、30%、40%。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二）公司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在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相关人员均将回避表决。本员

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三）持有人会议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利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

会，监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任意单

一持有人均无法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

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

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

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